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说明

编制范围
1.编制范围：武进国家高新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二期工程一敬业路（凤栖路-凤翔路）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编制范围包括标志标牌、标线、信号灯等内容，其余见招标文件的有关内容。
编制依据：
委托方提供的设计图纸、设计回复；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2014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常建[2014]279号文 “关于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等国家标准和省2014年建筑与装饰、安装、市政等专业工程计价定额及费用定额的通知”；

苏建价(2014)448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苏建价[2016]154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常建[2016]94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等规范、文件和要求进行编制；

常建[2017]103号文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相关工作的通知”；

常建[2019]1号文 “关于贯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的通知”；

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2019]第19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常住建[2020]99号关于转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动态计价管理的公告》的通知；
其他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法律法规、办法、规定等。

编制说明：

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图纸或现行情况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监理工程师审核并报业主现场代表认可的、按图纸和规范要求实际完成的合格工程数量为依据。完成的合格工程数量，应由承包商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经监理工程师审核后报业主现场代表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进行结算和支付。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标志：所有标志杆采用热轧无缝钢管及电焊钢管，钢制立柱、横梁、法兰盘及各种连接件表面采用热浸镀锌防腐处理,具体详见图纸。标志牌的工作内容含铝合金板、版面颜色、版面汉字、IV类反光膜、加固部分等所有内容(标志板采用硬铝合金版，标志板后采用型铝加固，型铝与标志板之间采用铝合金铆钉连接，反光材料采用满足设计和建设单位要求的反光膜)，铝合金板颜色与周边标志一致，杆件喷塑颜色与周边标志杆件一致。埋地式的标志杆（架）包含除标志板以外的砼基础、钢筋制安、预埋件、土方挖运、余方弃置、杆件、杆件表面的油漆（或喷塑、涂塑）等所有内容。
标线：标线均采用热熔型标线涂料,厚度1.8mm±0.2mm，表面撒玻璃反光珠。导流线、横道线、停止线、停车线、出入口标线等按实际面积计算，不计量空白部分；所有实线行车道线按实线长度计量，虚线行车道线按虚线（含间隔）长度计量。质量要求详见设计图纸、现行相关施工及验收规范。

凡名称中含有“基础”的子目，工作内容均包含基础钢筋、铁件、预埋件、砼、挖土（或挖除其它填料、结构层，或拆除钢筋砼等结构物）、废料外运、必要的道路修复等所有内容，相应费用应由投标人在报价时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再另行计算。

本工程中所有现浇砼或预制砼均采用商品砼，投标人应按此要求报价。如投标人选用预拌商品砼输送方式与清单项目特征不符，请在投标综合单价中自行考虑，结算时，预拌商品砼输送方式不同，综合单价不调整，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此因素。本工程所有现浇砼模板和预制砼的模板均包含在相应的砼清单项目中，相应费用应由投标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结算时不再另行计取模板制作安拆费用。

本工程所有工程量清单项目，除清单特征明确描述不含钢筋以外，均包括所有现浇砼及预制砼构件钢筋。

投标人须自行考虑整个施工范围内，各种建筑施工材料的运输条件、运输距离、各种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合理安排各种材料设备的运输方法、运输设备，并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相应场内、场外运输费用，材料的场内、场外运输费用，结算时均不另行计算。

 所有按“项”为单位设置的分部分项清单和单价措施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等），投标人应充分熟悉现场情况，考虑本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现场根据甲方要求及相关政策法规实施，在报价中予以综合考虑，结算时该项价格不做任何调整。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常建[2019]1号文计算。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严格执行《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控制实施细则》和其他扬尘方面的相关规定，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扬尘控制措施的相关费用。投标人须根据本工程设计图纸、工地现场情况、扬尘控制的相关要求，制定扬尘防治的实施方案，如裸土覆盖、道路硬化、车辆冲洗平台、喷淋降尘系统、雾炮车、临时绿化等措施,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扬尘染污、扬尘控制的相关规定，相关费用已在安全文明施工费（含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中计列，结算时不另行计算。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含基本费及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为不可竞争费，投标报价时按工程量清单中的费率计取不得调整，结算时按相关文件规定计取。

暂列金额为不可竞争费，投标报价时按工程量清单中的金额计取不得调整。

本工程执行一般计税。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中所列费率均为不可竞争费率。

本工程已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第19号）计算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建筑工人实名制设备由承包方自行提供，相关费用由投标单位在投标报价中自行考虑，结算时费率不作任何调整。

本工程所需水、接电或自行发电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施工过程中不另计量。

投标人应自行认真勘察现场，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可对清单已列措施项目进行增补（或平衡报价），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的施工方案改变外，不得以措施项目清单错项、漏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投标人须充分考虑施工范围内可能涉及的其他标段、其他项目（如其他市政项目施工、其他专业管线的施工、本工程施工范围内或附近开发项目的施工等等）的交叉施工影响，如因其他施工方对本工程范围内已完成部分造成损坏，由承包人自行恢复及向相关责任人进行索赔；如本承包人对其他承包方已完成的部分工程造成损坏，必须原样恢复或向相关承包方承担相应的恢复费用。投标人必须将相应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计算也不作任何调整。

投标人必须按建设单位要求，充分配合所涉及到的其他标段的施工，如因本标段责任（如未能按建设单位要求的时间进度提供其他标段施工所需要的作业面、因标段施工导致其他标段无法按建设单位要求的工期和质量如期完工等）对其他标段施工造成不良影响，所生产的一切不利后果和责任，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施工图纸、有关施工规范及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互为补充，均作为编制投标报价的依据。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与设计图纸描述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为准，但应符合设计规范、设计说明以及其他现行规范规章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提供5年免费技术及5年免费维护保养，维护保养须符合常州公安要求，维保期内维保服务等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做调整。
设计图中例明的其它安装附件均含在相应清单综合单价中，结算时不做调整。
施工现场如发生二次或多次搬运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另行增加该项费用。投标人须自行考虑整个施工范围内，各种建筑施工材料的运输条件、运输距离、各种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合理安排各种材料设备的运输方法、运输设备，并在综合单价中充分考虑相应场内、场外运输费用，材料的场内、场外运输费用，结算时均不另行计算。
所有设备采购前须经甲方确认无误后，方可采购、进场安装。必须满足相关验收规范及业主后期使用需求，重要设备、软硬件须厂家质保服务、厂家上门服务的，以及为满足招标要求的系统功能和性能，清单中未描述的所需的全部附件、软件、工具和服务的，投标人投标报价时应综合考虑上述费用，结算时不另计算。
本工程所有清单无论清单特征是否描述均视为已包含系统调试及运行费用，不再另行计算此项费用，投标自行考虑报价。
施工过程中，如由于投标设备规格、型号、参数更新换代，市场上已经采购不到，须将原中标设备一对一替换为新设备并同时向业主申请更新，更新设备的规格、型号、参数配置不低于原设备，更新设备后的价格不得高于原设备的合同价格。
本工程后期深化费用、各系统调试费、培训费均含在投标总价内，结算时不调整。
上杆管线或软管已含在相应杆件综合单价中，投标自行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另计算。
所有立杆、机箱、柜、设备、标识色等应色调统一，必须满足甲方要求，投标人投标报价时应综合考虑上述费用，结算时不另计算。
开关电源，前端设备中费用已包含，不单独计取；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辅材，包括但不限于水晶头，超五类跳线，网线转接头，电源连接线，接地端子，扎线带，设备标牌，打印标签，印刷字样等费用，投标人需将此考虑在投标总价中。
四、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人工单价按苏建函价[2025]66号文件执行。 

材料价格按2025年7月常州工程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缺项向前查找）计算，信息价缺项的材料按市场价计取。

机械费用依据江苏省2014年台班单价。

总价措施费按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常建（2014）279号文、苏建价（2016）154号文、常建（2016）94号文、常建[2019]1号文、[2019]第19号文等相关规定计算。
五、品牌推荐
	序号
	设备名称
	推荐品牌

	1
	主控制器、辅助控制器、智能信号控制机、交换机
	大华、海康、宇视、华为、宝康等或同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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